涉危险化学品实验室专项检查整治表
所属学院：											填表人：										填报时间：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期限
	整改责任人

	1
	规范管理危险化学品储存区
	危险化学品储存区须有通风、隔热、避光、防盗、防爆、防静电、泄漏报警、应急喷淋、安全警示标识等措施，符合相关规定，专人管理。
	
	
	
	

	
	
	危险化学品储存区的消防设施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正确配备灭火器材（如灭火器、灭火毯、砂箱、自动喷淋等）。
	
	
	
	

	2
	规范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存放
	易泄漏、易挥发的试剂存放设备与地点应保证充足的通风。
	
	
	
	

	
	
	危险化学品（不含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原则上不应超过100L或100Kg，其中易燃易爆性化学品的存放总量不应超过50L或50Kg，且单一包装容器不应大于20L或20Kg（按50 m2为标准存放量按实验室面积比考量）。
常年大量使用易燃易爆溶剂或气体须加装泄漏报警器，储存部位应加装常时排风或与检测报警联动排风装置。
	
	
	
	

	3
	规范实验操作
	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反应装置应设置自动化控制系统，使用人员要进行培训后方可使用，装置旁附有操作手册，并张贴危险警示标识。
	
	
	
	

	
	
	涉及放热反应的危险化工工艺生产装置应设置双重电源供电或控制系统应配置不间断电源。
（高危险工艺生产装置主要是指含有硝化、磺化、卤化、强氧化、重氮化、加氢等化学反应过程和存在高温（≥300℃）、高压（≥10MPa）、深冷（≤-29 ℃）等极端操作条件的生产装置。）
	
	
	
	

	
	
	对于产生有毒有害废气（一氧化氮、二氧化硫、氯气、二氧化氮、硫化氢等）的实验，须在通风柜中进行，并在实验装置尾端配有气体吸收装置，操作者佩戴合适有效的呼吸防护用具。
	
	
	
	

	4
	规范管理实验气体气瓶
	气体（气瓶）存放点须通风、远离热源、避免暴晒，地面平整干燥。
	
	
	
	

	
	
	危险气体气瓶尽量置于室外，室内放置应使用常时排风且带监测报警装置的气瓶柜。
	
	
	
	

	
	
	涉及有毒、可燃气体的场所，配有通风设施和相应的气体监测和报警装置等，张贴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独立的气体气瓶室应通风、不混放、有监控，有专人管理和定期检查记录。
	
	
	
	

	
	
	在存有大量无毒窒息性压缩气体或液化气体（液氮、液氢）的较小密闭空间，为防止气体大量泄漏或蒸发导致缺氧，须安装氧含量监测报警装置。如实验室存放1瓶常见规格40L公称体积，15MPa公称压力的窒息性气体气瓶，实验室层高2.8m时的临界面积为 28 m2，层高 2.6m 时的临界面积为 30m2；实验室存放10L体积液氮（液态密度0.808g/mL），实验室层高2.8m时的临界面积为30m2，层高2.6m时的临界面积为35 m2。
	
	
	
	

	5
	规范管理实验室废弃物暂存区
	暂存区应远离火源、热源和不相容物质，避免日晒、雨淋，存放两种及以上不相容的实验室危险废物时，应分区存放，并张贴警戒线和警示标识。
	
	
	
	




备注：
1. 请各学院严格对照检查内容，一一填写存在问题，如符合要求，可填写“无”。
2. 整改措施和期限与存在问题一一对应，即一个问题对应一个整改措施和期限。整改期限分为两类，“短期整改”和“长期整改”。
